
要 闻 2016年3月18日 星期五 7
（上接第六版）

第五篇 优化现代产业体系

围绕结构深度调整、振兴实体经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壮大新
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构建创新能力强、品质服务优、协作紧密、环
境友好的现代产业新体系。

第二十二章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深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基础能力为重点，
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朝高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
发展，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第一节 全面提升工业基础能力
实施工业强基工程，重点突破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

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四基”瓶颈。引导整机企业与“四基”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产需对接。支持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和联合攻关，系统解决“四基”
工程化和产业化关键问题。强化基础领域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体
系建设。实施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支持工业设计中心建设。设立国家
工业设计研究院。

第二节 加快发展新型制造业
实施高端装备创新发展工程，明显提升自主设计水平和系统集成能力。实

施智能制造工程，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强化智能制造标准、工业电
子设备、核心支撑软件等基础。加强工业互联网设施建设、技术验证和示范推
广，推动“中国制造+互联网”取得实质性突破。培育推广新型智能制造模式，推
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化转变。鼓励建立智能制造产业联盟。实施绿
色制造工程，推进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推动制造业
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引导制造企业延伸服务链条、促进服务增值。推
进制造业集聚区改造提升，建设一批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培育若干先进
制造业中心。

第三节 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完善政策体系，支持企业瞄准国际同

行业标杆全面提高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水平，实现重点领域向中
高端的群体性突破。开展改善消费品供给专项行动。鼓励企业并购，形成以
大企业集团为核心，集中度高、分工细化、协作高效的产业组织形态。支持专
业化中小企业发展。

第四节 加强质量品牌建设
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全面强化企业质量管理，开展质量品牌提升行动，解

决一批影响产品质量提升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加强商标品牌法律保护，打造
一批有竞争力的知名品牌。建立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
度，支持企业提高质量在线检测控制和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能力。完善
质量监管体系，加强国家级检测与评定中心、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建立商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

第五节 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
综合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大政策引导力

度，实现市场出清。建立以工艺、技术、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为约束条件的推进
机制，强化行业规范和准入管理，坚决淘汰落后产能。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
奖补资金，通过兼并重组、债务重组、破产清算、盘活资产，加快钢铁、煤炭等行业过
剩产能退出，分类有序、积极稳妥处置退出企业，妥善做好人员安置等工作。

第六节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进一步简政放权，精简规范行政审批前

置中介服务，清理规范中介服务收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合理确定最低工
资标准，精简归并“五险一金”，适当降低缴费比例，降低企业人工成本。降低增
值税税负和流转税比重，清理规范涉企基金，清理不合理涉企收费，降低企业税
费负担。保持合理流动性和利率水平，创新符合企业需要的直接融资产品，设
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完善国际国内能源价格联动和煤电
价格联动机制，降低企业能源成本。提高物流组织管理水平，规范公路收费行
为，降低企业物流成本。鼓励和引导企业创新管理、改进工艺、节能节材。

第二十三章 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瞄准技术前沿，把握产业变革方向，围绕重点领域，优化政策组合，拓展新
兴产业增长空间，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比重达到 15%。

第一节 提升新兴产业支撑作用
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绿色低碳、高端装备与材

料、数字创意等领域的产业发展壮大。大力推进先进半导体、机器人、增材制
造、智能系统、新一代航空装备、空间技术综合服务系统、智能交通、精准医疗、
高效储能与分布式能源系统、智能材料、高效节能环保、虚拟现实与互动影视
等新兴前沿领域创新和产业化，形成一批新增长点。

第二节 培育发展战略性产业
加强前瞻布局，在空天海洋、信息网络、生命科学、核技术等领域，培育一

批战略性产业。大力发展新型飞行器及航行器、新一代作业平台和空天一体
化观测系统，着力构建量子通信和泛在安全物联网，加快发展合成生物和再生
医学技术，加速开发新一代核电装备和小型核动力系统、民用核分析与成像，
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第三节 构建新兴产业发展新格局
支持产业创新中心、新技术推广应用中心建设，支持创新资源密集度高的

城市发展成为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策源地。推动新兴产业链创新链快速发展，
加速形成特色新兴产业集群。实施新兴产业全球创新发展网络计划，鼓励企
业全球配置创新资源，支持建立一批海外研发中心。

第四节 完善新兴产业发展环境
发挥产业政策导向和促进竞争功能，构建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

新模式发展的准入条件、监管规则和标准体系。鼓励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大工
程采用创新产品和服务。设立国家战略性产业发展基金，充分发挥新兴产业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重点支持新兴产业领域初创期创新型企业。

第二十四章 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优化服务业发展环
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
品质转变。

第一节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
以产业升级和提高效率为导向，发展工业设计和创意、工程咨询、商务咨询、

法律会计、现代保险、信用评级、售后服务、检验检测认证、人力资源服务等产业。
深化流通体制改革，促进流通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推动传统商业加速向现代
流通转型升级。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和绿色物流、冷链
物流、城乡配送。实施高技术服务业创新工程。引导生产企业加快服务环节专业
化分离和外包。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生产性服务业标准体系，提高国际化水平。

第二节 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
加快教育培训、健康养老、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领域发展。大力发展旅

游业，深入实施旅游业提质增效工程，加快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支持发展生
态旅游、文化旅游、休闲旅游、山地旅游等。积极发展家庭服务业，促进专业
化、规模化和网络化发展。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融合发展，鼓励发展针对个性化
需求的定制服务。支持从业人员参加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考核，推进从业者
职业化、专业化。实施生活性服务业放心行动计划，推广优质服务承诺标识与
管理制度，培育知名服务品牌。

第三节 完善服务业发展体制和政策
面向社会资本扩大市场准入，加快开放电力、民航、铁路、石油、天然气、邮

政、市政公用等行业的竞争性业务，扩大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互联网、商贸
物流等领域开放，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清理各类歧视性规定，完善
各类社会资本公平参与医疗、教育、托幼、养老、体育等领域发展的政策。扩大
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推动竞争性购买第三方服务。

第六篇 拓展网络经济空间

牢牢把握信息技术变革趋势，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
动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推动信息经济发展壮大。

第二十五章 构建泛在高效的信息网络

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信息网络技
术广泛运用，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

第一节 完善新一代高速光纤网络
构建现代化通信骨干网络，提升高速传送、灵活调度和智能适配能力。推

进宽带接入光纤化进程，城镇地区实现光网覆盖，提供 1000 兆比特每秒以上
接入服务能力，大中城市家庭用户带宽实现 100 兆比特以上灵活选择；98%的
行政村实现光纤通达，有条件地区提供 100兆比特每秒以上接入服务能力，半
数以上农村家庭用户带宽实现 50 兆比特以上灵活选择。建立畅通的国际通
信设施，优化国际通信网络布局，完善跨境陆海缆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阿拉
伯国家等网上丝绸之路，加快建设中国-东盟信息港。

第二节 构建先进泛在的无线宽带网
深入普及高速无线宽带。加快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建设，实现乡镇

及人口密集的行政村全面深度覆盖，在城镇热点公共区域推广免费高速无线
局域网（WLAN）接入。加快边远山区、牧区及岛礁等网络覆盖。优化国家频
谱资源配置，加强无线电频谱管理，维护安全有序的电波秩序。合理规划利用
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加快空间互联网部署，实现空间与地面设施互联互通。

第三节 加快信息网络新技术开发应用
积极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5G）和超宽带关键技术研究，启动 5G 商用。

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全面向互联网协议第 6 版（IPv6）演进升级。布局未
来网络架构、技术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重点突破大数据和云计算关键技术、
自主可控操作系统、高端工业和大型管理软件、新兴领域人工智能技术。

第四节 推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
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电信领域竞争性业务，形成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业

务服务相互竞争的市场格局。深入推进“三网融合”。强化普遍服务责任，完善
普遍服务机制。开展网络提速降费行动，简化电信资费结构，提高电信业务性
价比。完善优化互联网架构及接入技术、计费标准。加强网络资费行为监管。

第二十六章 发展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

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互联网深度广泛应用，带动生产模式和组
织方式变革，形成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产业发展新形态。

第一节 夯实互联网应用基础
积极推进云计算和物联网发展。鼓励互联网骨干企业开放平台资源，加

强行业云服务平台建设，支持行业信息系统向云平台迁移。推进物联网感知
设施规划布局，发展物联网开环应用。推进信息物理系统关键技术研发和应
用。建立“互联网+”标准体系，加快互联网及其融合应用的基础共性标准和
关键技术标准研制推广，增强国际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第二节 加快多领域互联网融合发展
组织实施“互联网+”重大工程，加快推进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服务模

式、管理模式及供应链、物流链等各类创新，培育“互联网+”生态体系，形成网
络化协同分工新格局。引导大型互联网企业向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开放创新
资源，鼓励建立基于互联网的开放式创新联盟。促进“互联网+”新业态创新，
鼓励搭建资源开放共享平台，探索建立国家信息经济试点示范区，积极发展分
享经济。推动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线上线下结合等新兴业态快速发展。
放宽融合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

第二十七章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推动
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

第一节 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全面推进重点领域大数据高效采集、有效整合，深化政府数据和社会数据

关联分析、融合利用，提高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精准性和
有效性。依托政府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台，加快推进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共
用。加快建设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
联开放共享。制定政府数据共享开放目录，依法推进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
统筹布局建设国家大数据平台、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研究制定数据开放、保
护等法律法规，制定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办法。

第二节 促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
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的创新应用，探索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新业态新模式，

加快完善大数据产业链。加快海量数据采集、存储、清洗、分析发掘、可视化、安全
与隐私保护等领域关键技术攻关。促进大数据软硬件产品发展。完善大数据产
业公共服务支撑体系和生态体系，加强标准体系和质量技术基础建设。

第二十八章 强化信息安全保障

统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完善国家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强化重要信息
系统和数据资源保护，提高网络治理能力，保障国家信息安全。

第一节 加强数据资源安全保护
建立大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实行数据资源分类分级管理，保障安全高效可

信应用。实施大数据安全保障工程，加强数据资源在采集、存储、应用和开放
等环节的安全保护，加强各类公共数据资源在公开共享等环节的安全评估与
保护，建立互联网企业数据资源资产化和利用授信机制。加强个人数据保护，
严厉打击非法泄露和出卖个人数据行为。

第二节 科学实施网络空间治理
完善网络空间治理，营造安全文明的网络环境。建立网络空间治理基础

保障体系，完善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完善网络信息有效登记和网络实名认证。
建立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和标准体系，加强精细化网络空间管理，清理违法和不
良信息，依法惩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健全网络与信息突发安全事件应急机
制。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网络空
间安全规则制定、打击网络犯罪、网络安全技术和标准等领域的国际合作。

第三节 全面保障重要信息系统安全
建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制度，完善涉及国家安全重要信息系统的设计、

建设和运行监督机制。集中力量突破信息管理、信息保护、安全审查和基础支撑
关键技术，提高自主保障能力。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技术装备威胁感知和
持续防御能力建设。完善重要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制度。健全重点行业、重点地
区、重要信息系统条块融合的联动安全保障机制。积极发展信息安全产业。

（下转第八版）


